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 

一、目的 

為充分掌握轄內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及其保全住戶、保全對象，俾於颱

風豪雨期間，及時有效疏散撤離保全對象(居民)至安全避難處所，以保障居

民生命財產安全。 

二、轄內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及保全對象 

本區參考臺中市淹水潛勢圖、歷年調查容易淹水地點(里)及有實際執行

水災疏散撤離之區域，列為水災危險潛勢地區。 

依據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對象、避難處所及疏散撤離緊急通報人

(里長)等資料，製作成「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表」(如附表一)，並依

保全計畫表所列各水災危險地點製作疏散避難地圖。 

同時建立轄內或蒐集鄰近避難收容所資訊(如附表二)及建立保全對象清

冊(包括弱勢族群或護理之家)(如附表三)。 

三、疏散避難人員編組與分工 

氣象局發布本區豪雨特報或氣象局解除本區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仍持

續發布本區豪雨特報，有水災發生之虞時。由公所民政課通知本區各編組課

(室)及相關機關(單位)進駐災害應變中心，並依各級政府災時對疏散撤離之

作業分工事項表(如附錄一)辦理相關疏散避難作業，本所任務編組及分工如

「臺中市龍井區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如附錄二)第六點所示。 

四、疏散撤離作業程序 

 依「臺中市龍井區公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疏散撤離計畫」辦理(如附

錄三)。



 

 

附表一、臺中市龍井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表 

水災危險潛勢地區

（鄉鎮市-村里） 
易發生淹水災害區域概述 

保全戶

數 
避難處所 避難所地址 

疏散撤離通報人員

（村里長） 
聯絡電話 

龍井區 

山腳里 

山腳里中山一路一段 

周遭 
27 山腳社區活動中心 山腳里龍山街58號 陳春雄 0912-306005 

龍井區 

竹坑里 

竹坑里沙田路四段278巷周

遭 
2 竹坑里活動中心 

竹坑里竹師路一段164

巷2號 
許麗珠 0921-045046 

龍井區 

龍東里 
龍東里舊車路周遭 1 龍井國小操場、龍騰館 龍西里龍門路51號 林金鍊 0910-491615 

龍井區 

龍泉里 

龍泉里沙田路五段315巷周

邊 
1 龍泉國小操場 

龍井區龍泉里龍新路

162號 
黃聖龍 0935-775508 

龍井區 

田中里 
田中里龍北路周遭 36 龍井國小操場 龍西里龍門路51號 張文慶 0931-612241 

龍井區 

龍津里 
龍津里三港路185巷周遭 12 龍津國小操場 

龍津里中央路一段165

巷50號 
張坤雄 0988-106519 



 

 

水災危險潛勢地區

（鄉鎮市-村里） 
易發生淹水災害區域概述 

保全戶

數 
避難處所 避難所地址 

疏散撤離通報人員

（村里長） 
聯絡電話 

龍井區 

三德里 
三德里中厝路周遭 10 龍津國小操場 

龍津里中央路一段165

巷50號 
楊易明 0963-184511 

龍井區 

忠和里 

忠和里中山二路、高園路周

遭 
21 忠和社區活動中心 

忠和里海尾路45巷23

號 
林聰海 0925-357966 

龍井區 

麗水里 
麗水里三港路田仔內巷周遭 1 水裡港文化館 

麗水里三港路水裡港

巷16之2號 
陳耀墩 0938-120338 

龍井區 

福田里 

福田里臨港東路二段255巷

周遭 
5 龍港國小操場 麗水里三港路1號 歐錦墩 0986-006979 

 

 

 

 



 

 



 

 

 



 

 

 



 

 

 



 

 

 



 

 

 



 

 

 



 

 

 



 

 

 



 

 

 



 

 

 

附表二、臺中市龍井區臨時避難收容處一覽表 

災民

收容

所編

號 

收容場

所名稱 

室內

收容

所面

積㎡ 

室外

收容

面積

㎡ 

災

害

類

型 

預估

收容

人數 

管理

人 
職稱 聯絡電話 手機 傳真 地址 

應收容

里別 
使用執照 

SB434

-0001 
龍井國

中操場 
0 1300 嘯 100 張松湖 

事務組

長 
04-

26353344 
0928-

9***** 
04-

26355590 

臺中市龍井區

竹坑里觀光路9

號 

竹坑里 .

龍崗里 .

田中里 

室外 

SB434

-0002 

龍津高

中操場.

活動中

心 

1000 5500 

水.

震.

嘯 

300 彭佳偉 校長 
04-

26304536 

0953-

2***** 

04-

26307769 

臺中市龍井區

三德里三港路

130號 

三德里 .

龍津里 

室 外 .110

中都使字

第00017號 

SB434

-0003 
四箴國

中操場 
0 7900 

震.

嘯 
200 吳國慶 

事務組

長 
04-

26314606 
0928-

9***** 
04-

26318046 

臺中市龍井區

新庄里中沙路2

號 

新庄里 .

新東里 .

東海里 .

南寮里 

室外 

SB434

-0004 

龍井國

小操

場、龍

騰館 

252 1200 

水.

震.

嘯 

150 王英財 
總務主

任 

04-

26397131 

0970-

8***** 

04-

26302450 

臺中市龍井區

龍西里龍門路

51號 

龍西里 .

龍東里 .

田中里 .

福田里 

(97) 府 工

建使字第

01564號 

SB434

-0005 
龍泉國

小操場 
0 1200 嘯 100 王祿君 

 

總務主

任 
04-

26353340 
0930-

9***** 
04-

26354123 

臺中市龍井區

龍泉里龍新路

162號 

龍泉里 .

山腳里 
室外 



 

 

SB434

-0006 

龍津國

小操

場、綜

合教學

大樓 

266 1200 

水.

震.

嘯 

150 鍾欣男 

 
校長 

04-

26393394 
0912-

6***** 
04-

26393908 

臺中市龍井區

龍津里中央路

一段165巷50號 

龍津里 .

三德里 .

福田里 

(81) 工 建

使 字 第

6646號 

SB434

-0007 
龍峰國

小操場 
0 1200 嘯 100 李鏡興 

 

總務組

任 
04-

26314707 
0916-

0***** 
04-

26328642 

臺中市龍井區

新庄里中沙路

新庄仔巷2號 

新庄里 .

新東里 .

東海里 .

南寮里 

室外 

SB434

-0008 
龍海國

小操場 
0 1200 

震.

嘯 
100 

陳克韋 校長 

04-

26393334 
0953-

5***** 
04-

26393344 

臺中市龍井區

忠和里中央路3

段206號 

忠和里 室外 

SB434

-0009 

龍港國

小操

場、防

空避難

室 

134.0

6 
1200 震 100 朱萬益 

總務主

任 
04-

26395586 
0932-

6***** 
04-

26302746 

臺中市龍井區

麗水里三港路1

號 

麗水里 .

福田里 
室外 

SB434

-0010 

拍瀑拉

水裡社

公園 

0 5670 
震.

嘯 
200 陳俊瀛 技工 

04-

26352411 
0952-

7***** 
04-

26356772 

臺中市龍井區

龍泉里中社一

街、中社二街 

龍泉里 室外 

SB434

-0011 

忠和社

區活動

中心 

140 0 

水.

震.

嘯 

35 林聰海 里長 
04-

26391692 
0925-

3***** 
無 

臺中市龍井區

忠和里海尾路

45巷23號 

忠和里 

(095)府工

建使字第

00697號 

SB434

-0012 
山腳社

區活動
120 0 

水.

嘯 
30 陳春雄 里長 

04-

26359130 
0912-

3***** 
無 

臺中市龍井區

山腳里龍山街
山腳里 (88) 工 建

使 字 第



 

 

中心 58號 1132號 

SB434

-0013 

龍崗社

區活動

中心 

120 0 
水.

嘯 
30 林朝清 里長 

04-

26350514 
0937-

8***** 
無 

臺中市龍井區

龍崗里福恩街

58號 

龍崗里 

(93) 府 工

建使字第

1181號 

SB434

-0015 

竹坑里

活動中

心 

120 0 
水.

嘯 
30 許麗珠 里長 

04-

26354289 
0921-

0***** 
無 

臺中市龍井區

竹坑里竹師路

一段164巷2號 

竹坑里 

(094)府工

建使字第

02772號 

SB434

-0016 
水裡港

文化館 
100 0 

水.

震 
20 石缃渝 課員 

04-

26352411 
0955-

3***** 
04-

26356481 

臺中市龍井區

麗水里三港路

水裡港巷16之2

號 

麗水里 

101府授都

建使字第

00178號 

SB434

-0017 

龍井區

公所禮

堂 

538 0 
水.

嘯 
80 朱健銘 課員 

04-

26352411 
0963-

2***** 
04-

26361853 

臺中市龍井區

龍泉里沙田路

四段247號 

龍泉里 .

龍崗里 .

竹坑里 

(90) 府 工

建使字第

2376號 



 

 



 

 

     單位 

 

執行內容 

中央 

政府 

縣(市) 

政府 

鄉(鎮、市)
公所 

村里 備註 

1.提供地方警戒
資訊 

◎ 

(給縣市) 

○ 

(給鄉鎮) 

○ 

(給村里) 
 

含公路通阻與封

橋封路資訊 

2.劃定管制區 
△ 

(協助縣市) 

◎ 

(負責劃定) 

○ 

(協助縣市) 
 

管制區禁止民眾

進入活動 

3.劃定應撤離村
里  

○ 

(協助鄉鎮) 

◎ 

(負責劃定) 
  

4.建立應撤離名
冊  

△ 

(協助並確認) 

○ 

(綜整名冊) 

◎ 

(統籌負責) 

鄉 (鎮、市 )公所

應調派必要行政

人力，協助村里

進行調查作業。 

5.收容場所準備 
△ 

(其他支援) 

○ 

(協助並確認) 

◎ 

(統籌負責) 
 

含各類物資之整

備 

6.提供交通工具 
△ 

(其他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 
  

7.下達疏散撤離
命令並通知應
撤離村里 

 

○ 

(協助鄉鎮) 

◎ 

(統籌負責)   

8.通知應撤離民
眾   

○ 

(協助並確認) 

◎ 

(統籌負責) 

由警政、消防系

統共同協助村里

辦理通知民眾撤

離事宜(含集合時

間及地點之通知) 

9.回報中央疏散

情形  
◎ 

(統籌負責) 

○ 

(協助) 
 

輸入 EMIS 災情系

統 

10.通知民眾返家  
△ 

(交通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並確認)  

附錄一、各級政府災時對疏散撤離之作業分工事項表 

（行政院秘書處99年8月16日院臺忠字第0990102203號函） 

備註：◎-主辦、○-協辦、△-支援 

附錄二、臺中市龍井區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龍井區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程序 

文件：應變中心開設程序 

1.0 目的 

本作業之手冊在於建構完善之災害通報系統與健全緊急應變體系，俾迅速

掌握災害狀況，即時通報傳遞災情並指揮、聯繫、協調相關單位處理災害搶救

事宜，運用各項防救災資源，期將災害影響降至最低。 

2.0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龍井區災害應變中心相關作業。 

3.0 參考資料 

3.1 災害防救法。 

3.2 臺中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3 龍井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4.0 權責單位及人員 

龍井區災害應變中心編組人員。 

5.0 作業程序 

5.1 接獲消防局災害預警通報或發生重大事件時，即透過一呼百應系統通知

編組人員於辦公處所待命。 

5.2 應變中心成立前由幕僚查報組配合國軍進駐時間，成立應變小組。 

5.3 完成應變中心場地佈置。 

5.4 幕僚查報組就預防災害注意事項，通報各里辦公處提高警覺。 

5.5 接獲成立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指令： 

5.5.1 由龍井區公所幕僚查報組人員通知指揮官、副指揮官及各編組組

長或代理人，依規定於三十分鐘內到達指定地點服勤。 

5.5.2 各編組組長應攜帶動員人力、機具表報到（如於夜間或假日成立，

於報到時填寫）。 

6.0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作業 

6.1各級編組人員依報到時間依序辦理簽到。 

6.2召開防災整備會議。 

6.2.1災害類型分析及災情研判報告（幕僚查報組） 

6.3指揮官指（裁）示。 

7.0 實況整備驗證 

7.1 指揮官於整備會議，各組組長報告：人員、裝備、機具、資源整備情

形。並依實際需要，進入待命。 

8.0 災害緊急應變 



 

 

8.1 成立區公所各緊急應變中心，依通知至指定處所執行任務。 

8.2 搶救組透過警察分局及消防勤務指揮系統，蒐集災情，隨時回報轄區

內受災情況及搶救工作進度。 

8.3 指揮官及相關人員因災情勘查需要之交通工具，請警察分局、消防分

隊協助提供；另請消防局、警察分局分別提供警用無線電乙具，供勘、

救災指揮調度使用。 

8.4 遇重大災情發生，請指揮官商請國軍支援，以利執行勘、救災指揮調

度 

    工作。 

8.5災害應變處理： 

8.5.1 接獲災情通報，幕僚查報組應立即填報災害緊急通報記錄表陳核，

並同步交由任務權責編組人員憑辦及通報市級災害應變中心彙整。 

8.5.2 各組除依據通報表轉請權責單位立即處理外，另將處理

情形填具大事記要表陳核，以利查考。 

8.5.3 轄內可能發生重大災害易生危險之地區，於災害應變之

必要範圍內，由治安交通組提出劃定管制區域及管制時間建議，

並向市級災害應變中心通報。 

8.5.4 針對時間急迫之救災、救難、救護、緊急災變搶救支援，

非經空中運送，將影響緊急醫療救護時效等人力無法達到救援

目的之災難，由市級災害應變中心直接以電話或傳真申請表， 

向行政院國家搜救中心提出空中救援申請並知會現場之警察及

消防人員。 

8.5.5 前述災害應變程序、處理經過及辦理結果，各業管承辦

編組人員需立即載明於災情通報記錄及大事記要表。 

8.5.6 各層級災害處理，各編組人員需全程管制、追蹤，對於

重大災害發生，救援單位無法即時辦理個案，應隨時通報最新

救援情形或請求市應變中心支援。 

8.5.7 龍井區內之災民緊急安置地點，應考量災害類型（如風、

水、土石流等重大災害）及後續災害發生之可能；人員疏散之宣

導及交通運輸工具、路徑選擇等事項，由搶救、收容救濟、幕僚

查報組依實際狀況研商後，陳請指揮官裁示。 

8.5.8 有關協助災民疏散、安置諸般事宜，由搶救、幕僚查報

（里幹事）、收容救濟、環保、醫護（安置人員醫療及衛生諮

詢）組共同辦理；緊急安置所門禁、警戒事宜，由治安交通組協

請民防、義警、義交及守望相助隊辦理。 

8.5.9 災害未解除警報前（人身安全無虞時），由幕僚查報組通

知里幹事會同警勤區警員、里長前往勘災，發現有受災情形即製

作災害會勘記錄表。 

8.5.10 災害造成的維生管線損壞導致無法供電供水等諸般事宜，由維

生管線組負責辦理修繕維護。 



 

 

8.5.11 有關各任務編組防救（災）工作準據，悉依各組標準作業程序

辦理。 

9.0 附記 

9.1 區級應變中心成立後，幕僚查報組需彙計災情並透過網路向市級災害應變

中心通報，以利彙整全市災情。 

9.2 災害應變中心應備物品： 

9.2.1 作業資料夾（含指揮官、副指揮官及各任務編組）。 

9.2.2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及各橫向防救單位電話表。 

9.2.3 區級防（救）災資源分布圖、災害地點顯示圖、颱風路徑圖。 

9.2.4 防救器材箱（內置相關勘災及應變中心應用物品）。 

9.2.5 電話錄音設備。 

9.2.6 筆記型電腦。 

9.2.7 衛星電話 

9.2.8 電視 

9.2.9 桌上型電腦。 

9.2.10 傳真機 

9.2.11 印表機 

9.2.12 影印機 

9.2.13 各式表單清冊 

9.3 各任務編組人員執勤規定： 

9.3.1 區級應變中心成立時，非特殊原因及不可抗力因素，均

由組長親自攜帶人力、機具統計表報到服勤。 

9.3.2 編組人員因故未能親自報到者，其代理人員除註明主管

未到原因外，應為各該單位第一順位代理人員（依此類推），不

得由層級較低或約（聘）僱人員代理。 

9.3.3 前項無法親自報到事由消除後，於災害應變中心未解除

任務前，組長仍應辦理報到。 

9.3.4 對於尚未發生災情且狀況單純、無侵襲本區可能之颱風

警報，各組組長基於公務處理需要，得指派原單位人員代理執

勤，惟其原則不得逾越政府職務代理規定。 

10.0 附件 

10.1臺中市龍井區災害應變小組編組名冊 

10.2臺中市龍井區颱風災害應變中心輪值人員(里幹事)聯絡電話 

10.3臺中市龍井區各里里長聯絡名冊 

10.4臺中市龍井區公所淹水災情人員與防汛搶險隊員編組表 

 

 



 

 

附件10.1臺中市龍井區災害應變小組編組名冊 

編組名稱 姓名 原職 辦公室電話 備註 

指揮官 戴燕如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區長 
04-26364519  

副指揮官 許農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主任秘書 
04-26357265  

搶救組 

組長 
黃文暉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 

龍井分隊分隊長 
04-26352894  

收容救濟組 

組長 
周聰麗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社會課課長 
04-26366393  

醫護組 

組長 
林亞倫 

臺中市龍井區衛生所 

主任 

04-26352228 

04-26363082 
 

總務組 

組長 
紀榮謀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秘書室主任 
04-26359969  

治安交通組 

組長 
周宜禾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 

龍井分駐所所長 
04-26353054  

幕僚查報組 

組長 
白國明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民政課課長 
04-26363020  

搶修組 

組長 
謝明俊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公用及建設課課長 
04-26361921  

環保組 

組長 
許其益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龍井區清潔隊隊長 

04-26363019 

04-26362130 
 

國軍聯絡官 劉瓔慧 
臺中市後備指揮部 

 (上尉) 

04-23134831 

0982-091649 
 

維生管線組 徐文彬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區營業處

中港巡修課課長 

04-

22245131#5601 
 

維生管線組 陳立人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區管理處沙鹿營運所主任 

04-

26312127#201 
 



 

 

維生管線組 呂中正 

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港營業所 

檢修股股長 

04-26623497  

維生管線組 張居財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營運處 

工程師 

04-26235161  

 
 

 

 

 

 

 

 

 

 

 

 

 

 

 

 

 

 

 

 

 

 

 

 

 

 

 



 

 

附件10.2臺中市龍井區颱風災害應變中心輪值人員

(里幹事)聯絡電話 

時間 值日人員 備註 

08:00-16:00 
A

組 

里幹事：戴逸軒 04-26363020 

課員：郭榮駿 04-26363020 

16:00-24:00 
B

組 

里幹事：王玉絹 04-26363020 

里幹事：陳麗慧 04-26363020 

00:00-08:00 
C

組 

課員：林耀椿 04-26363020 

里幹事：林子巖 04-26363020 

支援時段08:00-16:00 
D

組 

里幹事：林文瑜 04-26363020 

里幹事：蔡梅如     04-26354753 

註1：各組依序輪值，如本次序位為 ABCD，下次序位則為 DABC。 

註2：支援時段視人力及災情需求情況排班輪值。 

   臺中市龍井區颱風災害應變中心輪值人員 

            (主管)聯絡電話 

時間 值日人員 備註 

08:00-16:00 
人文課課長：王若文 04-26352411-1131 

公用及建設課課長：謝明俊 04-26352411-2211 

16:00-24:00 
社會課課長：周聰麗 04-26352411-1231 

農業課課長：李信芳 04-26352411-1141 

00:00-08:00 
秘書室主任：紀榮謀 04-26352411-1251 

  

臺中市龍井區災害應變中心電話：04-26363020 

臺中市龍井區災害應變中心傳真：04-26356481 

臺中市龍井區災害應變中心地址：臺中市龍井區沙田路4段247號 

區      長 戴燕如：04-26352411-2111 

主 任秘 書 許農：04-26352411-2121 

民政課課長 白國明：04-26352411-1211 



 

 

附件10.3臺中市龍井區各里里長聯絡名冊 

  

里別 里長姓名 電話 行動電話  

竹坑里 許麗珠 26354289 0921-045-046  

龍東里 林金鍊 26303003 0910-491-615  

龍西里 黃碧林 26305955 0910-597-725  

田中里 張文慶 
26392046 

26303070 
0931-612-241 

 

福田里 歐錦墩 26390578 0986-006-979  

麗水里 陳耀墩 26392946 0938-120-338  

龍津里 張坤雄 26392901 0988-106-519  

三德里 楊易名  0963-184-511  

忠和里 林聰海 26391692 0925-357-966  

山腳里 陳春雄 26359130 0912-306-005  

龍泉里 黃聖龍 26357549 0935-775-508  

龍崗里 林朝清 26350514 0937-811-976  

新庄里 陳進爵 26315630 0937-741-256  

南寮里 林志強  0912-345-798  

新東里 劉克俊 26320272 0931-586-818  

東海里 林秋蘭 26323568 0910-467-698  



 

 

附件10.4臺中市龍井區公所淹水災情人員與防汛搶險隊員編組表 

鄉 (鎮、市、區) 龍井區公所 

災情通報專線 04-26363020 

災情人員 

災情查察人員 

任務：巡察轄管範

圍，主動察覺災情 

姓名 職務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責任區域 

廖建鑫 技士 04-26352411 0922-346086 龍井區轄內 

陳宏宇 技士 04-26352411 0905-673692 龍井區轄內 

陳重志 技士 04-26352411 0972-915179 龍井區轄內 

陳玉茹 技士 04-26352411 0910-698554 龍井區轄內 

何鴻達 技佐 04-26352411 0988-706916 龍井區轄內 

陳俊瀛 技工 04-26352411 0952-773650 龍井區轄內 

災情通報人員 

任務：通報災情予

權責機關 

姓名 職務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謝明俊 課長 04-26352411 0911-829488 frank7641@taichung.gov.tw 

陳宛靖 約僱人員 04-26352411 0923-201028 penny0911@taichung.gov.tw 

王富美 行政助理 04-26352411 0986-183583 migo183583@yahoo.com.tw 



 

 

災情查證人員 

任務：確認由民眾

傳播及媒體傳播災

情知正確性 

姓名 職務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責任區域 

林瑞琳 約僱人員 04-26352411 0923-235171 龍井區轄內 

黃碧芬 約僱人員 04-26352411 0917-568845 龍井區轄內 

陳研婕 約僱人員 04-26352411 0983-127719 龍井區轄內 

江珮珊 約僱人員 04-26352411 0921-760368 龍井區轄內 

防汛搶險隊 

編組任務執行內容 姓名 職務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責任區域 

緊急聯絡調度搶修

廠商及防汛設備 

廖建鑫 技士 04-26352411 0922-346086 龍井區轄內 

陳宏宇 技士 04-26352411 0905-673692 龍井區轄內 

陳重志 技士 04-26352411 0972-915179 龍井區轄內 

陳玉茹 技士 04-26352411 0910-698554 龍井區轄內 

何鴻達 技佐 04-26352411 0988-706916 龍井區轄內 

陳俊瀛 技工 04-26352411 0952-773650 龍井區轄內 



 

 

附錄三、臺中市龍井區公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疏散撤離計畫 

一、依據 

（一）經濟部水利署水災危險潛勢地區疏散撤離標準作業程序 

（二）臺中市龍井區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三）臺中市龍井區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內劃定之水災保全地區、擬

訂之疏散避難地點，規畫疏散撤離所需交通物資動員作業方式。 

二、目的 

颱風豪雨期間，為落實所訂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內之疏散撤離

作業，及時有效疏散撤離危險地區居民至安全避難處所，以保障居民生命

財產安全，特定此計畫。 

三、撤離時機 

（一）災害分析研判 

    本所應變中心依據中央、市府相關單位通報提供之預報、警戒資

訊及現地通報之降雨是否有積淹水及附近河川排水水位狀況，綜合分

析研判可能淹水災情與影響範圍後，下達準備、勸告及強制疏散撤離

之命令。 

（二）臺中市政府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下達執行必要之勸導或強制疏散撤離

命令。 

（三）本區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下達執行必要之勸導或強制疏散撤離命令，

並回報市府災害應變中心。 

四、任務分工 

（一）民政課： 

    負責通報市府，通知本所相關課（室）進駐災害應變中心，聯繫

分駐所、消防隊、清潔隊、里長（里幹事）及國軍等協助動員並運用

廣播系統廣播危險地區民眾疏散撤離。 

（二）分駐所： 

警用廣播車及巡邏車前往欲疏散撤離地區協助廣播請民眾疏散撤離並  

執行勸導或強制撤離。 

（三）消防隊： 

前往欲疏散撤離地區協助廣播撤離及協助運送弱勢族群（病患、老弱、

幼童、行動不便）前往安全避難場所。 

（四）公用及建設課： 

      1. 辦 理 有 關 災 害 發 生 時 之 建 設 事 項 。 

      2. 、辦理有關營建、工程災害、道路、橋樑、水利及河川防洪設   

施緊急搶修事項。 

（五）衛生所： 

       派遣醫療人員進行檢傷分類、醫療救護、心理諮商、急救 

常識宣導、提供壓力紓解方法。 



 

 

 

（六）秘書室： 

       辦理有關災情及救災新聞之發佈宣導及其他有關新聞事項。 

（七）清潔隊： 

         辦理災區消毒、廢棄物清理及污泥之清除、排水溝、垃圾堆 

    （場）及戶外公共場所之消毒。 

   （八）里長(里幹事)： 

    協調里幹事前往欲疏散撤離地區協助勸導疏散撤離，掌握保全對

象（清冊另建），如需協助，回報本所災害應變中心請求協助。 

（九）社會課： 

    1、本區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下達臨時避難收如處所開設，協助開設 

     安全避難場所。 

     2、辦理救濟、救急物資儲備、運用、供給事項。 

          3、受災民眾之登記及管理事項。 

（十）國軍： 

配合本所災害應變中心指示協助運送民眾疏散撤離前往安全避難場所。 

 

五、疏散撤離執行 

（一）準備疏散撤離： 

本區轄區列為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之警

戒區域後，即應針對保全地點、低窪地區或其他可能致災地點預作疏

散撤離準備。包括協調撤離交通工具、避難場所開設準備、建立軍警

人員聯繫管道、優先掌握弱勢族群（病患、老弱、幼童、行動不便）

或居住地下室者動態等。 

（二）勸告疏散撤離及完成撤離準備：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所即應勸告保全對象自主疏散撤離及完成

撤離準備： 

1. 接獲市府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建議勸告疏散撤離之通報。針對通

報區域之保全對象，勸告疏散撤離。 

2. 接獲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局）通報中央管河川或發現市管河川水

位超過二級警戒水位且水位持續上升。針對水位站沿岸警戒區域

及低窪地區之保全對象，進行疏散撤離勸告。 

3. 接獲經濟部水利署淹水警戒資訊且現地已有積水跡象。針對警戒

區域、低窪地區及已積水地點之保全對象，勸告疏散撤離。 

4. 接獲里長、里幹事或民眾通報之現地降雨、積淹水、河川排水水

位狀況，經本所自行研判，有疏散撤離之必要。 



 

 

（三）強制疏散撤離：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所強制保全對象疏散撤離： 

1. 接獲市府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建議強制疏散撤離。經本所

（應變中心）研判必要時，應針對通報之警戒區域之保全對象，

強制疏散撤離。 

2. 接獲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局）通報或發現縣管河川水位超過一級

警戒水位且水位持續上升。經本所（應變中心）研判必要時，應

針對水位站沿岸警戒區域及低窪地區之保全對象，強制疏散撤離。 

3. 接獲經濟部水利署淹水警戒資訊、現地淹水已達30至50公分且持

續上升。經本所（應變中心）研判必要時，針對警戒低窪及已淹

水里之保全對象，強制疏散撤離。 

4. 接獲里長、里幹事或民眾通報，現地持續降雨、淹水已達30至50

公分且持續上升時，經本所（應變中心）自行研判強制疏散撤離

必要。 

5. 水利建造物突然發生重大緊急事故，經管理機關緊急通報有強制

疏散撤離必要。 

六、疏散撤離資訊通報方式： 

（一）以電話、傳真、或網路方式為之。 

（二）可透過電視、廣播媒體、網路等方式，迅速傳遞警戒資訊及疏散避難

訊息。 

（三）迅速運用里（鄰）長、里幹事、警察、消防人力、巡邏車、廣播車及

警政民政廣播系統，將疏散避難訊息傳達給民眾。 

七、疏散撤離及收容作業 

（一）聯繫里長、里幹事、當地駐軍、警察及消防單位，指揮及協助當地居

民，依疏散避難路線疏散至避難處所，並協助弱勢族群、行動不便者

優先撤離。 

（二）聯繫駐軍或警察單位，強制疏散警戒區內不肯疏散之居民並送至避難

處所。 

（三）派員至安置地點，登記災民身分、人數、調度、發放物資，分配災民

住宿或發放救助金。 

1. 聯繫衛生單位，派遣醫療人員進行檢傷分類、醫療救護、心理諮

商、急救常識宣導、提供壓力紓解方法。 

2. 聯繫衛生、環保、農政單位，進行環境清理及消毒防疫工作。 

3. 聯繫駐軍或警察單位，協助警戒區管制、維持救災路線暢通，並

設置標誌管制通行。 

4. 聯繫交通單位或駐軍，調派重型機械清除障礙及道路搶通。 



 

 

5. 聯繫駐軍或警察單位，編組輪流巡邏災區與避難處所，維護治安。 

6. 執行前述工作遇有物資設備、救災機具、人力技術不足時，請求

市府協助。若仍不敷支應時，市府應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權責

部會申請協助及支援。 

八、疏散撤離執行狀況回報 

各地疏散避難及收容安置狀況均應迅速回報本所災害應變中心，再由

本所災害應變中心通報至市府災害應變中心。 

九、危機解除及復原 

疏散避難危機解除，由本所通知避難所之民眾返家，並通報市府災害

應變中心，再由市府災害應變中心通報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若有民眾家

園嚴重受損無法居住，即需進行安置，否則避難所即進行清潔與復原工作。 

十、疏散撤離作業檢討 

（一）每年颱風豪雨應變後或重大水災後，本所即必須重新檢討疏散撤離

作業運作情況，包含水災危險地點重新勘定、保全對象確認、避難

處所及避難路線安全性重新評估等，並重新修正疏散撤離計畫。 

（二）將重新修正之疏散撤離計畫納入「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內 

      實施。 


